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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发出补充会议通知和材料，并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本行 405 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名，实际出席董事 11名（其中现场出席董事 8

名，董事李明豪先生书面委托曹国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罗宇

星先生书面委托谢文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董事温洪海先生书面委托刘建忠先生

代为出席会议）。因本行股东北京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财信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股份质押率超过其持有股份的 50％，根据银保监会的

相关规定以及本行公司章程，限制北京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派出董事温洪海

先生及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派出董事罗宇星先生的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由本行董事长刘建忠先生主持，6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本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网站披露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中期业绩公告》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中期报告》。 

二、《关于审议更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因工作调整原因，董事会同意聘任黄秀萍女士担任本行公司秘书、根据香港

联交所上市规则之授权代表替任人及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代表本行于香港接收法

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权代表等职务。黄秀萍女士任职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行原公司秘书朱慧霞女士不再担任上述职务。 

三、《关于聘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董事张培宗

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培宗先生为本行董事会秘书，张培宗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自取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张培宗先生代行本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张培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1。 

四、《关于提名殷祥林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殷祥林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殷祥林先生的非执行

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非执行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起生效。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殷

祥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2。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提名李嘉明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嘉明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嘉明先生的独

立非执行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



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起生效。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李嘉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3，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提名人声明请见

附件 5和附件 7。 

六、《关于提名毕茜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毕茜女士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毕茜女士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起生效。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毕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提名人声明请见附件 6

和附件 8。 

李嘉明先生、毕茜女士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其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宜须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七、《关于审议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董事张培宗

先生回避表决）。 

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控股子公司，为本行银保监会口径下的

关联方，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1500 万元，经合并计算后属银保监会口径下重大关

联交易。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关于审议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关于审议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董事张鹏先

生回避表决）。 

十、《关于审议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审议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审议隆鑫控股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审议隆鑫控股有限公司、渝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议案八至十三具体详见本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以上议案八至十三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审议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原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为本行银保监会口

径下的关联方，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经合并计算后属银保监会口径

下重大关联交易。本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五、《关于提请召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于 2020 年 10月 20日召开本行 2020年度第二次股东大会。关于

股东大会通知，本行将另行公告。 

十六、《关于延长村镇银行股权改革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关于金融共建平溪村“幸福家园”捐赠 90 万元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关于发行新加坡绿色金融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关于申请成立绿色金融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关于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安全保卫基本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上半年风险管理评价报

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6日 

 

 

 

 

 

 

 

 

 

 

 

 

 

 

 

 

 

 

 

 

 

 

 

 

 

 

 

 

 

 

 



附件 1 

 

张培宗先生简历 

 

张培宗，男，生于 1974 年 9 月，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执行董事，兼任渝农商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培宗先生于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1 月任渝农

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渝

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2008 年 8 月至 2014 年 11 月担

任本行多个职位，包括北碚支行党委书记、行长，铜梁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发

展研究部总经理、发展规划部总经理；2004年 6月至 2008年 8月担任重庆市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多个职位，包括调查统计部总经理、理事会秘书（总经理级）、

办公室副主任；2001 年 2月至 2004年 6月任重庆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公室秘

书；1999 年 2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重庆市璧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公室秘书；

1998年 7月至 1999年 2月在重庆市璧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河边信用社工

作。 

 

 

 

 

 

 

 

 

 

 

 

 

 

 

 

 

 

 

 

 



附件 2 

 

殷祥林先生简历 

 

殷祥林，男，生于 1981 年 9 月，中共党员，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现任重

庆发展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原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殷祥林

先生自 1999年 9月至 2003年 6月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2003

年 7 月至 2009 年 4 月间就职于市地产集团土地储备整治一部（其间：于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8 月兼任重庆市中央商务（南部）开发区南滨路三期工程建设

办公室工程科科长；2007年 9月至 2009年 6 月兼任重庆市中央商务（南部）开

发区管委会工程建设处处长）。2009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重庆市地产集团土

地储备整治二部副主任。2011年 9月至 2014 年 6月在职攻读重庆市委党校公共

管理专业研究生，并于 2014 年 6 月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3月任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 4月至 2020 年 4月

任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其间，于 2020 年 2 月至今兼任重庆

财融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 4月起任重庆发展置业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 

 

 

 

 

 

 

 

 

 

 

 

 

 

 

 

 

 

 

 



附件 3 

李嘉明先生简历 

 

李嘉明，男，1965 年 10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为重庆市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重庆市

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重庆市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审计学会常务理事。

李嘉明先生 1982年 9月至 1986年 7月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本科学

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 7月至 1989 年 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所经济

地理专业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 年 3 月至 1994 年 12 月任原渝

州大学经济系教师。1995年 1月至 1999年 6 月任重庆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其间：

1998 年 7 月评聘为副教授）。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重庆大学纪监审办公

室副主任兼审计处副处长。2000年 6月至 2002 年 7月任重庆大学审计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2002 年 7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重庆大学审计处处长（其间：1999

年 9 月至 2004 年 6 月于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研究

生在职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重庆大学科技

企业集团总经理（其间：2005 年 10 月评聘为教授；2006 年 11 月起兼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重庆大学教师。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副处级）。2011 年 4 月

至 2011 年 12 月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处级）。2011 年 12 月

至 2013 年 3月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常务副院长、审计处处长。2012 年 3月

至 2019 年 9月任重庆大学审计处处长。 

 

 

 

 

 

 

 

 

 

 

 



附件 4 

 

毕茜女士简历 

 

毕茜，女，汉族，1968 年 11 月生，会计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民盟盟员，

现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毕茜女士 1986年 9月至 1990年 7月于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获得理

学学士学位；1990年 7月至 1997年 7月就职于西南农业大学，任基础科技学院

讲师；1997年 9月至 2005年 7月就职于西南农业大学，历任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副教授；1997年 9月至 2000年 6月于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专业获得

会计学硕士学位（其间，1999年 7月至 2000 年 3月于以色列 DSC中心农业区域

规划项目获得研究生班毕业文凭）。2001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于西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其间，2001年 9月至 2002 年 7月于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进修）；2005年 9月至今，就职于西南大学，历任经济管

理学院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其间，2015年 9月至 2016年

9月获得国家留基委奖学金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访学）。 

 

 

 

 

 

 

 

 

 

 

 

 

 

 

 

 

 

 

 



附件 5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嘉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

担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后续培训）。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

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

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嘉明 

                           2020年 8 月 24日 

 

 

 

 

 

 

 

 

 

 

 

 

 

 

附件 6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毕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

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

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

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

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毕茜 



                           2020年 8 月 24日 

 

 

 

 

 

 

 

 

 

 

 

 

 

 

 

附件 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现提名李嘉明先

生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现提名毕茜女士

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

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

意出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银保监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

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

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24 日 

 


